
公告 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1年9月24日

（2021）浙0411民初4463号
王梦潮：本院受理赵秋红诉王梦潮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欠款320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由审判长陈明源与人民陪审员
毛时新、郑水苗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734号

黄晓铭：本院受理的原告顾培春与被告黄晓铭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黄晓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顾
培春违约金5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88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9360元，由被
告黄晓铭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733号

浙江海曼米勒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州珂邦
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海曼米勒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浙江海曼米勒家
具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60880.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
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13日9点
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748号

湖南康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祺
洪电子商务商行与被告湖南康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高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湖南康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
告义乌市祺洪电子商务商行返还货款3364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2021年1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义乌市祺洪电子商务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6元,由被告湖南康驰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950元,由原告义乌市祺洪电子商
务商行负担300元、被告湖南康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6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7639号

黄建阳：本院受理原告罗大华与被告黄建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76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黄建阳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告罗大华支付货款
1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1年4月29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建阳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 0784民初
3198号
施周栋：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施周栋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施周栋支付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保险理赔款
3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
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施周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931号

叶展溢:本院受理原告杨晓兰诉被告郑小芬、叶爱民、
叶展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726民初1931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由被告郑小芬、叶爱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晓兰货款2038953.4元及逾期
利息损失。本案受理费2216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27815元，由被告郑小芬、叶爱民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仙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306号

季樟明：本院受理原告徐伟清与被告季樟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4448元及利息（按年利
率3.85%，自起诉之日起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郭子教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蒋
约苟、郑定光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28日09时00分
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42号

本院于2021年7月2日受理了申请人上海钱辉压
铸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泰隆
商 业 银 行 温 岭 大 溪 支 行 出 具 的 票 号 为
3130005143902019、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17日作出（2021）浙
1081民催4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上海钱辉压铸实业有限公司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1民初2497号

应成锋（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芙蓉镇山外村号）：
本院受理原告詹超来诉被告应成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121民初2497号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
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
2021年12月21日14时30分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6318号

林爱珠（公民身份号码：330326196305125327）：
本院受理原告杨平诉被告林爱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告林爱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依法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8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
1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北仑海9”船；船籍港：宁波；
船舶种类：散货船；总吨位：36269；净吨位：20310；总长：
224.95 米；型宽：32.2 米；型深：18.3 米；建造完工日期：
1989年2月27日；造船地点：日本；船舶制造厂：Imabari
Shipbuilding Co.,Ltd.,Japan.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
市普陀区六横岛舟山市鑫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9月24日

拍卖公告

被催告人：温州市龙湾永中三斛珠纸上烤鱼店
经营者：卢金波（公民身份号码：422802198902115070）
经营场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万达商业广场4
号楼A012/1

本机关于2021年3月22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
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1〕2号），你（单位）
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
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
义务：足额支付简辉琼、李勇等 4 名职工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11 月共计 82574 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
41287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
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
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
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2021〕7号）。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
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申
辩的视为放弃陈述或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9月24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被催告人：温州市龙湾永中三斛珠纸上烤鱼店
经营者：卢金波（公民身份号码：422802198902115070）
经营场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万达商业广场4
号楼A012/1

本机关于2021年3月22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21〕2号），你（单位）
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
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
义务：1.缴纳罚款人民币20000元。2.缴纳加处罚款人民

币20000元。3.缴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行，执法
单位编码：200100。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
人社监罚强催字〔2021〕6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
166号）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
述或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9月24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本人因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占有林地，
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造成不良影响。
本人表示真诚的歉意，保证以后遵守法律，
不再做出类似的违法行为。

声明人：陈锡 高泉永
2021年9月24日

致歉信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2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宝恒塑业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义乌市惠贞箱包
配件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杭州兰风实业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共
计20户债权资产委托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联合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9】月【18】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整包、分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9月2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经理/虞经理 联系电话：15158130848/0579-85507896
通讯地址：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大楼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伊美电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

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义乌市惠贞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莉莱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姣姣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兰风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世伦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浙邦化纤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百炼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百炼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灿鹏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策伦贸易有限公司

永康市三星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宝恒塑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乐叶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天虹花边有限公司

义乌市耀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杭州

杭州

杭州

浦江

浦江

东阳

义乌

义乌

义乌

永康

兰溪

义乌

义乌

义乌

本金

28,930.00

7,359.42

32,564.92

841.28

977.18

885.76

5,340.00

5,500.00

1,771.13

2,500.00

1,999.02

549.58

873.93

227.17

716.02

983.27

1,000.00

549.58

1,307.49

1,485.88

96,361.63

利息

2,466.98

680.40

3,479.22

192.46

465.18

409.66

1,388.60

1,455.51

-

992.54

1,045.38

411.52

1,132.94

539.61

1,086.02

856.50

809.97

110.60

488.62

153.08

18,164.79

担保人

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伊美置业有限公司、何克能、张秀元、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义乌聚仁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伊美置业有限公司、何克能、张秀元、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何克能、张秀元

义乌市惠利五金有限公司、义乌市利卓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义乌市成强电子有限公司、义乌市卓潮进出口有限公司、马惠贞、郑利青、成兴财、徐小琴、盛春玲、金厚茂

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浙江新利来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快活林食品有限公司、浙江义乌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义乌市同天饰品有限公司、王雄荣、叶芹益、施招鑫、梁春芽、王文刚、洪润玲

义乌市烨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何小群、何江丰、何小姣、黄侯铭、何姣英

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沈吉纺织有限公司、沈浙平、孔金兰

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沈吉纺织有限公司、沈浙平、孔金兰

杭州沈氏化纤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百炼氟材料有限公司、张越康、周荷仙

江西百炼氟材料有限公司、张越康、周荷仙、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虞云新

浙江格瑞斯实业有限公司、胡官星、吕晨音、应矗、程英萍

义乌市广浩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市圣轩针织有限公司、楼鲁辉、孙良红、楼旻辉、鲍峥、丁春琴、楼荣武、吴珍芳、金东晓

祁想

赵勇、应凌霄

浙江科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新华基置业有限公司、周红飞、李彩霞、周荣光、应玲丽、陆基灯、伊梅仙

兰溪市天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兰溪市嘉兰得工贸有限公司、兰溪市劲隆纺织有限公司、林金兰、应雪成、应国新、徐妙青、胡献武、尤永安、胡秩琴、周月庭、张美华

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叶志卿、吴红玲、方金林、何明英

虞修才、黄小玲、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黄昌德、龚晓青、东阳市顺成花边绣品有限公司、卢进、黄卫兰、浙江顺成花边有限公司

义乌市农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振能、陈美珍、金华三联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

1、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与拥军路交叉口的工业厂房；2、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18 号的商服用房（二抵）；3、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28 号的商服用房（二抵）。

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18 号的商服用房（一抵）；

1、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城中中路128 号的商服用
房（一抵）；2、义乌市城中中路118号、128号房产全部租金收入质押；

马惠贞名下位于金华市金茂大厦1幢A12室的房产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楼鲁辉、孙良红名下位于义乌市稠城新马路61号2单元723室的房地产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浙江长兴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7176277329）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特此声明。

浙江长兴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长兴安培尔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522307544272Q）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特此声明。

长兴安培尔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湖州元洪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522704469421P）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 湖州元洪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长兴广裕置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522669165149W）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

长兴广裕置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长兴品榕布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5220852640639）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 长兴品榕布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湖州凯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52235538148XT）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特此声明。

湖州凯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湖州新兴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522717625171R）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特此声明。
湖州新兴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长兴佳盛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522568152832Y）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长兴佳盛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浙江越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52257531895XB）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特此声明。

浙江越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长兴海上明月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522MA28CFB042）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长兴海上明月娱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浙江奥天洁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522795564765G）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

浙江奥天洁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湖州阿拉丁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5596769410）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特此声明。

湖州阿拉丁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浙江长兴永盛塑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522686655190W）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特此声明。
浙江长兴永盛塑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浙江捷锋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522562396502N）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 浙江捷锋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湖州鑫麦隆超市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2B4K8M8R）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特
此声明。 湖州鑫麦隆超市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长兴顺捷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5220706862551）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声明。 长兴顺捷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

证照遗失声明


